
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

作为许继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对如下事项进行

事前认可： 

一、关于许继电源有限公司购买许继集团有限公司机器设备暨关联交易的

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交易有利于许继电源有限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维护投标资质，降

低运营成本。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已经中介机构评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交易以评

估报告的评估净值加上相关税金作为定价依据。交易定价体现了公平、公正、公

开的原则，交易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况，不影响

公司的独立性，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

八届十次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 

尹项根   翟新生  王叙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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